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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11113  
主旨：有關本府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適用公務員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服務法）之人員  
赴香港或澳門（以下簡稱港澳），請自即日起參照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  
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辦理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4/11/18 16:20:10  
    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鄒政勇 送陳/會 114/11/18 16:23:40  
    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4/11/18 17:07:58  
    


